




新乡市银行网点代办市场主体注册登记

业务工作规则

本规则规定了银行营业网点代办市场主体登记服务工

作的网点条件、基本要求、基础保障、管理要求和监督、评

价与改进。适用于新乡市经市场监管部门授权的银行营业网

点代办市场主体登记服务。现将具体内容规定如下：

一、网点条件

1、本规则银行营业网点指由监管部门认可并颁发《金

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面向社会提供银行金融服务的

独立营业场所。

2、银行营业网点代办市场主体登记服务指经县级及以

上市场监管部门认可，由银行营业网点代为申请人办理的市

场主体设立、变更、注销等有关手续的活动。

二、基本要求

1、市场监管部门与代办银行等相关部门应建立工作联

系机制，保障工作有效进行。

2、网点的布局以偏远乡镇、远离商事登记大厅的地方

为重点。

3、网点应经过县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的认可。

4、网点应设立专属服务区，提供专属绿色通道、专人

服务。



三、基础保障

（一）场地设施

1、设置开办企业服务专区。以方便为前提，在相应区

域内的的银行营业网点设立开办企业专区，并在醒目位置设

置统一的服务标识，公示开办企业服务事项和服务指南。

2、保障企业开办硬件条件。专区整体应环境明亮宽敞

整洁，柜面干净整齐。办公设备齐全，电脑以及复印、打印、

扫描等配套办公设备应符合银行金融业务的安全要求。

3、进行功能分区、便民设施布置。设立引导咨询服务、

自助查询、自助办理、窗口服务等办事功能区和休息等待区

等便民功能区，可根据场地条件增设冷热饮水等设施，宜配

置医药箱、失物招领、便民充电等设备。宜为特殊人群设置

特殊通道，配有轮椅、手杖等助残设备设施。平台、叫号系

统、自助办理设备等应用

（二）人员要求

1、按照 AB 岗要求，配置合理数量的工作人员。

2、工作人员应熟悉所代办项目及相关企业金融、财务

知识，熟练掌握普通话，了解地方语言，经培训后上岗。

四、管理要求

（一）银行营业网点

1、具备相应工作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和规范，并

上墙公示。



2、严格按照对外公示的时间开展办理服务，无特殊原

因不得中途或提前停止服务。

3、安装自助终端机的网点应对空白证照等进行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应给予银行营业网点业务指导、培训等工

作支撑，并按时限要求处理银行营业网点提交的事项。

（二）服务要求

1、咨询服务。设有咨询服务台，配置工作人员提供咨

询和引导服务。

2、办理服务。指导办事人开展市场主体网上登记、银

行开户等事项；符合受理条件的事项，应告知办理时限和取

件方式：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事项，应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3、服务流程。工作人员应提前 10 分钟做好办理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办公设备正常运行。大堂管理人员应采用移动

式服务，热情主动接待客户，微笑示意并问候，询问需求，

引导取号、协助办理。

4、服务标准。服务人员与办事人进行交流时应目视对

方，态度诚恳、耐心回复咨询；了解办事人的代办要求，仔

细审阅办理资料；指导办事人完成资料填写、网上申报等事

项；提供企业开办涉及的开户、财务、税务办理的资料；告

知办事人相关证书的取件方式：可免费寄送或上门门自取方

式；设立自助终端的网点，工作人员应指导办事人进行操作；

业务办理完毕后，服务人员主动询问办事人是否还有其他业



务需要办理，并提示办事人带齐各类物品、保管好财物，礼

貌告别。

5、审批程序。市场监管部门对代办网点提交材料进行

审核，符合条件的受理通过，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材料驳回，

并通知经办人及代办网点，在补齐修正后再次申报，重新审

核。

6、送达程序。办事人通过网点自取的，应由网点人员

核对相关信息后发放办理结果文书或证件，并按要求交接签

收。

7、跟踪服务。网点应跟踪办理事项的工作进度，并及

时反馈办事人。

8、数据资料管理。代办网点应做好企业开办服务相关

工作台账，详细记录办事事项信息，办理人信息等内容，依

据市场监管部门要求进行保存或提交。

五、监督、评价与改进

1、应建立代办服务网点现场管理监督评价机制，畅通

办事人与业务部门提出改进诉求和动议的渠道，不断改进提

高。

2、应开展日常考核考评、定期评估、暗访检查等监督

评价活动，评价内容应包括办事记录、服务效果、服务环境、

服务流程、人员形象等内容。

3、定期根据监督评价结果，制定和实施网点现场管理



改进方案，持续改进和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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